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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









	用人单位：
	

	被鉴定人：
	

	
    年    月    日






温 馨 提 示
为使您能够顺利进行劳动能力鉴定，请您仔细阅读以下提示。
一、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需提交以下材料：
（一）被鉴定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社会保障卡等其他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二）有效的诊断证明、按照医疗机构病历管理有关规定复印或者复制的检查、检验报告等完整病历资料；
（三）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治愈、在停工留薪期满之前提出劳动能力等级鉴定申请的，应当提供协议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
（四）提出停工留薪期延长确认申请的，应当提供有效的停工留薪期确认文书；
（五）提出工伤康复治疗确认申请的，应当提供工伤康复服务机构出具的工伤康复治疗方案或者意见；
（六）提出复查鉴定申请的，应当提供工伤职工伤情发生变化的病历资料、届满一年的有效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文书，未参加工伤保险的还应提交与用人单位未终止当次工伤保险关系的证明材料；
（七）提出再次鉴定申请的，应当提交相应的初次或复查鉴定结论、送达回执。
二、填表请注意以下事项：
1. 填表要字迹工整，书面申请请用钢笔、签字笔填写；
2. 申请人只需要填写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第一页，请准确填写各项信息。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
	被鉴定人
信息

	被鉴定人姓名：　　　　　　　　　　
	一寸
近期
免冠
彩色
照片

	
	工伤认定决定书编号：
	

	
	证件类型： □居民身份证  □社会保障卡  □其他　　　　　　　　　
	

	
	证件号码：                                              
	

	
	工伤事故发生时间或职业病诊断时间：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必填一项）：（手机）                    （手机二）                   

	
	指定送达地址: 
指定受送达人：                                                      邮编□□□□□□

	用人单位
信息
	用人单位名称：

	
	用人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二）                

	
	指定送达地址:                                      
指定受送达人：                                                      邮编□□□□□□

	申报事项确认栏
	鉴定事项（请在□内打√单项选择）
□1.初次鉴定；   □2.再次鉴定；   □3.复查鉴定（初次）；   □4.复查鉴定（再次）；
鉴定类别（请在□内打√选择）
□1.劳动功能障碍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度等级鉴定；　□2..停工留薪期确认；
□3停工留薪期延长确认；     □4.辅助器具配置确认，申请配置             ；
□5.工伤康复治疗确认；　□6.工伤复发的治疗确认； 
□7.供养亲属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工亡职工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
□8. 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的其他劳动能力鉴定事项                              。  

	
	申请主体（请在□内打√单项选择）
□1.用人单位；   □2.工伤职工；  □3.近亲属，姓名        ，与工伤职工关系       ，
近亲属身份证件号码                              ； □4.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申请人承诺
（个人申请时填写）
    本人保证所填信息真实、有效。送达地址以本表填写信息为准，如需改变本申请表内信息，本人将以书面方式通知贵委。若本申请表、所提交的申请资料存在虚假情形，本人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盖章）：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承诺
（单位申请时填写）
    本单位保证所填信息真实、有效。用人单位联系人为本次鉴定过程中的全权代理人，送达地址以本表填写信息为准，如需改变本申请表内信息，本单位将以书面方式通知贵委。若本申请表、所提交的申请资料存在虚假情形，本单位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签名（盖章）：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表
	伤（病）情介绍及现场检查诊断记录：
　　
　
　
　

　
                                                             记录专家：　
　
专家组意见：
  1.劳动功能障碍程度 经鉴定符合                        条款，伤残          级。
2.生活自理障碍程度 经鉴定下列     项需要护理，            生活自理障碍。
　□进食        □翻身       □大、小便        □穿衣、洗漱       □自主行动  
3.停工留薪期确认 经鉴定符合                        条款，确认为           个月。
4.停工留薪期延长确认 经鉴定伤情    稳定，确认在停工留薪期  个月的基础上延长    月。
5.辅助器具配置确认 经鉴定符合             条款，配置                              。
6.康复性治疗确认 经鉴定确认                                                    。
7.工伤复发的治疗确认 经鉴定                                         。
8.供养亲属丧失劳动能力程度 经鉴定符合            条款规定，等级为        丧失劳动能力。
9.其他鉴定 经鉴定                                                             。

鉴定专家组其他意见：                                                           。
　   
    专家1：                      专家2：                    专家3：
　　
    专家4：                      专家5：                          年     月     日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结论： 
经审定，          鉴定结论为：
□1.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伤残   级。□2.生活自理障碍程度：     生活自理障碍。
□3.停工留薪期确认：        月。　　 □4.停工留薪期延长确认：        月。
□5.辅助器具配置确认：确认          配置                                        。
□6.康复性治疗确认：     康复治疗，康复期            日。
□7.工伤复发的治疗确认：               工伤复发需要治疗。
□8.供养亲属丧失劳动能力程度：             丧失劳动能力。
□9.其他：                                                                     
 审核人签名(印章）：                                             
   年     月    日 　　




                                 编号: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材料收讫 补正告知书（存根）
                     ：
你（单位）提出的工伤职工       （供养亲属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初次鉴定/再次鉴定/复查鉴定）已于    年   月   日收到，经审核：
□1.材料完整，予以收讫。
□2.材料不完整，尚欠缺：
①                                            ；
②                                            ；
③                                            。
特此告知，请于    年   月   日前补正。未按规定期限补正的，视为放弃当次鉴定。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名称）
                          年  月  日
                                骑缝章                                               
                                       编号: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鉴定材料收讫 补正告知书
                     ：
你（单位）提出的工伤职工       （供养亲属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已于    年   月   日收到，经审核：
□1.材料完整，予以收讫。
□2.材料不完整，尚欠缺：
①                                            ；
②                                            ；
③                                            。
特此告知，请于       年   月   日前补正。未按规定期限补正的，视为放弃当次鉴定。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名称）
                                       年  月  日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受理告知书

                           劳鉴函〔    〕  号
            ：
你（单位）对（鉴定对象及事由）提出的（鉴定事项及类别）鉴定申请，经审查，符合劳动能力鉴定受理条件，现决定予以受理。
请被鉴定人或者其代为提出申请的近亲属、用人单位注意查收（通知主体及形式）通知，按照通知明确的鉴定时间和鉴定场所，携带受理通知书、身份证、完整病历资料等劳动能力鉴定所需材料，准时参加现场鉴定。未按通知要求参加现场鉴定的，将依据《湖北省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处理。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劳动能力鉴定申请不予受理告知书

     劳鉴函〔    〕    号
                   ：
    你（单位）对（鉴定对象及事由）提出的（鉴定事项及类别）鉴定申请，已于     年  月  日收悉。经审查，该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理由）       ，不符合《湖北省劳动能力鉴定管理办法》规定的受理条件，依据该办法第十五条第  项的规定，现决定不予受理。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盖章）
    年   月  日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初次（或者复查）鉴定结论书
   劳鉴〔     〕   号

被鉴定人：                                      
身份证件号：                                    
用人单位：                                      
工伤范围：                                                                 
                                                    。
鉴定情况：                                       
                                                    。
根据《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等级》国家标准或者其他事项鉴定标准，经劳动能力鉴定专家组鉴定，被鉴定人的伤残情况符合：                                              
                                                 。
    鉴定结论为：                                 。（初次鉴定事项中的停工留薪期及延长确认事项要明确起止时间）
对本鉴定结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本鉴定结论书之日起15日内向湖北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年  月  日
注：本鉴定结论一式五份，工伤职工、用人单位、工伤认定部门、经办机构、本鉴定委员会各一份。

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再次鉴定结论书
鄂劳鉴〔     〕   号

被鉴定人：                                      
身份证件号：                                    
用人单位：                                      
工伤范围：                                                                 
                                                    。
鉴定情况：                                       
                                                    。
因对       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初次鉴定结论通知书》（ 结论书文号）或者《工伤职工劳动能力复查鉴定结论通知书》（ 结论书文号）不服，（申请人）向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
根据《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等级》国家标准或者其他事项鉴定标准，经劳动能力鉴定专家组鉴定，被鉴定人的伤残情况符合：                                             
                                                 。
    鉴定结论为：                                 。（停工留薪期及延长确认事项要明确起止时间）
本鉴定结论为最终结论。

        湖北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年  月  日

注：本鉴定结论一式六份，工伤职工、用人单位、工伤认定部门、初鉴机构、经办机构、本鉴定委员会各一份。


